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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农业大学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

云南农业大学 2024 年教育事业统计工作
实施方案

教评通〔2024〕13号

相关学院、部门：

为确保我校 2024 年教育事业统计工作的顺利开展，按时保

质完成教育事业统计数据采集及相关数据填报，现将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

一、工作目标

依据《高等教育学校（机构）统计调查表》填报总体说明

与指标解释，完成教育事业统计数据采集和填报工作。通过教

育事业统计工作，准确反映学校办学实际情况，为进一步规范

教学管理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，助力学校学科建设发展，保障

教学良性运行及监控教学质量奠定基础。

二、组织领导

学校成立教育事业统计工作领导小组，领导小组下设工作

小组，成员如下：

组 长：魏红江

副组长：马 蓉 王 娜 廖国周

成 员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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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 敏 王 寅 唐通勤 代青玉 王建茜 龚雪阳

谭冠林 李 阳 赵晗坤 郑海波 李晓宁 范继畅

李东花 李亚红 龚海燕 于俊夫 杨士花 冯 迪

雷腾云 唐鸿倩 李丽芳 胡炜薇 刘玉香

工作小组具体完成学校教育事业统计的相关工作，包括进

行任务分配、解读数据概念内涵，培训部门、学院数据信息员，

汇总、审核数据，报学校终审及上报等工作。

三、工作任务

1. 完成教育事业统计数据年报采集：包括（1）学校基本情

况；（2）本科学生情况；（3）研究生学生情况；（4）教职工

情况；（5）办学条件情况；（6）统计台账；（7）基本建设投

资；（8）中外合作办学等八个大类，涉及 21个学院或部门。

2. 相关支撑数据的整理上报：各部门、学院按照任务分配

表收集相关数据；学校（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）汇总整理

数据，并进行逻辑检验和经验检验并上报教育部。

3. 相关支撑材料的归档与总结：各部门、学院支撑材料一

式两份，一份留底保存（至少保存 5 年），一份按要求提交至

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；学校教育事业统计的归档与总结由

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完成。

4. 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统筹协调学校教育事业统计的

相关工作，包括进行任务分配、解读数据概念内涵，培训部门、

学院数据信息员，汇总、审核数据，报学校终审及上报等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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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任务分解和工作进度

（一）任务分解

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按各部门、学院行政职能实际对

《高等教育学校（机构）统计调查表》进行任务分解。各部门、

学院按照《2024 年云南农业大学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任务分解表》

（见附件）分解的任务，明确本部门的填报范围和填报指标。

各相关部门教育事业统计工作人员务必认真学习 2024 年《教育

事业综合统计调查制度》中相关填报内容，并准确理解每一项

指标要求和内涵，确保数据准确无误。

（二）工作进度

根据云南省教育厅 2024 年高等教育统计汇总工作要求，学

校教育事业统计工作将分为以下四个阶段：

1. 布置阶段（2024 年 9 月 29 日前）

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根据省教育厅通知，陆续上传教

育事业统计工作相关文件、任务分解表及学习材料至“云南农业

大学教育事业统计交流群（QQ 群号 614279629）”。请各部门、

学院分管统计工作的领导和统计工作人员及时加群，下载学习

相关材料，根据任务分解表做好部门、学院内部的工作部署。

2. 数据收集阶段（2024 年 9 月 29 日—10 月 10日）

按照《高等教育学校（机构）统计调查表》和《2024 年云

南农业大学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任务分解表》（见附件），各部

门、学院进行相关数据的收集、填报工作。每一个统计数据，

特别是有变化或非正常数据，都需要准备佐证支撑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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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数据整理阶段（2024 年 10 月 11 日—10月 18 日）

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对各部门、学院收集的教育事业

统计数据进行归类整理，对需再核准的数据及时协同相关部门、

学院进行校对，确保本次数据收集的真实性、可靠性。

4. 数据上报阶段（2024 年 10 月 19 日—10月 25 日）

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与云南省教育厅发展规划处对接

学校教育事业统计数据，并将相关数据上传至教育统计系统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1. 高度重视教育事业统计工作的重要性及填报数据的法律

效力。各部门、学院主要负责人是教育事业统计工作的第一责

任人，数据瞒报、漏报、错报由相应的数据填报部门承担，学

校将严肃追究相关责任。

2. 各责任部门要做好统筹协调工作，指定专人负责相关表

格数据的收集、整理、核实、上传、校验以及支撑数据的整理

填报工作。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只对接第一负责人和统计

工作人员。

3. 各部门、学院要确保采集工作按期完成并自行保留统计

数据底稿，建立台账制度（需与上报学校材料保持一致），以

备上级部门的执法检查。

4. 按教育部及云南省教育厅的要求，统计工作的分管领导

及统计员需完成教育事业统计培训，确保先培训后上岗。培训

合格取得证书并开具发票，由学校（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）

统一报销。



— 5—

六、材料提交

各部门、学院要审核本部门呈报数据及佐证材料，并由第

一负责人签字盖章后提交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归档备案。

电子版：10月 10日前提交至QQ邮箱：980191021@qq.com；

纸质版：部门、学院负责人签字盖章后于 10月 10 日下午

17:00前提交至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（耕读楼 627室，唐老

师）。

附件：

1. 2024 年_教育事业综合统计调查制度

2. 2024 年《教育事业综合统计调查制度》修订情况说明

3. 2024 年云南农业大学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任务分解表

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

2024 年 9 月 25 日


